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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條約程序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大常委會
【頒布日期】1990年12月28日
【實施日期】1990年12月28日

【法規沿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於1990年12月28日通過，現予公佈，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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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第1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本法。
第2條
　　本法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外國締結的雙邊和多邊條約、協定和其他具有條約、協定性質的文件。
第3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同外國締結條約和協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的批准和廢除。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國務院領導下管理同外國締結條約和協定的具體事務。
第4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列名義同外國締結條約和協定：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部門；
第5條
　　談判和簽署條約、協定的決定程序如下：
　　（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談判和簽署條約、協定，由外交部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會同外交部提出建議並擬訂條約、協定的中方草案，報請國務院審核決定；
　　（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名義談判和簽署條約、協定，由外交部提出建議並擬訂條約、協定的中方草案，或者由國務院有關部門提出建議並擬訂條約、協定的中方草案，同外交部會商後，報請國務院審核決定。屬於具體業務事項的協定，經國務院同意，協定的中方草案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審核決定，必要時同外交部會商；
　　（三）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部門名義談判和簽署屬於本部門職權範圍內事項的協定，由本部門決定或者本部門同外產部會商後決定；涉及重大問題或者涉及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職權範圍的，由本部門或者本部門同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會商後，報請國務院決定。協定的中方草案由本部門審核決定，必要時同外交部會商。
　　經國務院審核決定的條約、協定的中方草案，經談判需要作重要改動的，重新報請國務院審核決定。
第6條
　　談判和簽署條約、協定的代表按照下列程序委派：
　　（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名義締結條約、協定，由外交部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報請國務院委派代表。代表的全權證書由國務院總理簽署，也可以由外交部長簽署；
　　（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部門名義締結協定，由部門首長委派代表。代表的授權證書由部門首長簽署。部門首長簽署以本部門名義締結的協定，各方約定出俱全權證書的，全權證書由國務院總理簽署，也可以由外交部長簽署。
　　下列人員談判、簽署條約、協定，無須出俱全權證書：
　　（一）國務院總理、外交部長；
　　（二）談判、簽署與駐在國締結條約、協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該國使館館長，但是各方另有約定的除外；
　　（三）談判、簽署以本部門名義締結協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部門首長，但是各方另有約定的除外；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往國際會議或者派駐國際組織，並在該會議或者該組織內參加條約、協定談判的代表，但是該會議另有約定或者該組織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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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和重要協定的批准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
　　前款規定的條約和重要協定是指：
　　（一）友好合作條約、和平條約等政治性條約；
　　（二）有關領土和劃定邊界的條約、協定；
　　（三）有關司法協助、引渡的條約、協定；
　　（四）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條約、協定；
　　（五）締約各方議定須經批准的條約、協定；
　　（六）其他須經批准的條約、協定。
　　條約和重要協定簽署後，由外交部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會同外交部，報請國務院審核；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予以批准。
　　雙邊條約和重要協定經批准後，由外交部辦理與締約另一方互換批准書的手續；多邊條約和重要協定經批准後，由外交部辦理向條約、協定的保存國或者國際組織交存批准書的手續。批准書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簽署，外交部長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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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第七條第二款所列範圍以外的國務院規定須經核准或者締約各方議定須經核准的協定和其他具有條約性質的文件簽署後，由外交部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會同外交部，報請國務院核准。
　　協定和其他具有條約性質的文件經核准後，屬於雙邊的，由外交部辦理與締約另一方互換核准書或者以外交照會方式相互通知業已核准的手續；屬於多邊的，由外交部辦理向有關保存國或者國際組織交存該核准書的手續。核准書由國務院總理簽署，也可以由外交部長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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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批准或者國務院核准的協定簽署後，除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部門名義締結的協定由本部門送外交部登記外，其他協定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報國務院備案。
第10條
　　締約雙方為使同一條約、協定生效需要履行的國內法律程序不同的，該條約、協定於締約雙方完成各自法律程序並以外交照會方式相互通知後生效。
　　前款所列條約、協定簽署後，應當區另情況依照本法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的規定辦理批准、核准、備案或者登記手續。通知照會的手續由外交部辦理。
第11條
　　加入多邊條約和協定，分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國務院決定。
　　加入多邊條約和協定的程序如下：
　　（一）加入屬於本法第七條第二款所列範圍的多邊條約和重要協定，由外交部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會同外交部審查後，提出建議，報請國務院審核；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加入的決定。加入書由外交部長簽署，具體手續由外交部辦理；
　　（二）加入不屬於本法第七條第二款所列範圍的多邊條約、協定，由外交部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會同外交部審查後，提出建議，報請國務院作出加入的決定。加入書由外交部長簽署，具體手續由外交部辦理。
第12條
　　接受多邊條約和協定，由國務院決定。
　　經中國代表簽署的或者無須簽署的載有接受條款的多邊條約、協定，由外交部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會同外交部審查後，提出建議，報請國務院作出接受的決定。接受書由外交部長簽署，具體手續由外交部辦理。
第13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外國締結的雙邊條約、協定，以中文和締約另一方的官方文字寫成，兩種文本同等作準；必要時，可以附加使用締約雙方同意的另一種第三國文字，作為同等作準的第三種正式文本或者作為起參考作用的非正式文本；經締約雙方同意，也可以規定對條約，協定的解釋發生分歧時，以該第三種文本為準。
　　某些屬於具體業務事項的協定，以及同國際組織締結的條約、協定，經締約雙方同意或者依照有關國際組織章程的規定，也可以只使用國際上較通用的一種文字。
第14條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名義締結的雙邊條約、協定的簽字正本，以及經條約、協定的保存國或者國際組織核證無誤的多邊條約、協定的副本，由外交部保存；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部門名義締結的雙邊協定的簽字正本，由本部門保存。
第15條
　　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批准或者加入的條約和重要協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公佈。其他條約、協定的公佈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第16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條約和協定由外交部編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
第17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條約和協定由外交部按照聯合國憲章的有關規定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條約和協定需要向其他國際組織登記的，由外交部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按照各該國際組織章程的規定辦理。
第18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國際組織締結條約和協定的程序，依照本法及有關國際組織章程的規定辦理。
第19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條約和協定的修改、廢除或者退出的程序，比照各該條約、協定的締結的程序辦理。
第20條
　　國務院可以根據本法制定實施條例。
第21條
　　本法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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